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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设计、施工、验收调试、运行

管理和安全防护，做到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安全可靠和经济适用，

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医疗机构污水和污水处

理站产生的污泥、废气处理工程的设计、施工、调试及运行管理和

安全防护。

1.0.3 医疗机构规划与工程设计应包括污水分类收集、安全输送

和处理设施等内容。

1.0.4 医疗机构区域内排水应采取雨污分流，传染病医疗机构屋

面及地面雨水严禁回用。

1.0.5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应统筹考虑医疗机构发展规

划，遵循近远期结合的原则。处理站选址及布局应进行技术经济

分析和环境风险分析，并经综合比选后确定。

1.0.6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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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医疗机构污水 medical institution sewage

医疗机构门诊、病房、手术室、各类检验室、病理解剖室、放射

室、洗衣房、太平间等处排出的诊疗、生活及粪便污水。当其他污

水与上述污水混合排出时，统一视为医疗机构污水。

2.1.2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 infectious diseases medical institution

sewage
诊断与收治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传染

病病种病人的专科医疗机构排出的诊疗、生活及粪便污水。设有

感染性疾病门诊、传染病房的综合医疗机构，当此区域污水未单独

收集并经预处理时，其排水也视为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

2.1.3 应急医疗设施污水 emergency medical facility sewage
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建设的医疗设施排出的诊疗、

生活及粪便污水。

2.1.4 特殊医疗污水 special medical sewage
医疗机构部分科室产生的需在科室排放前进行预处理的污

水，包括检验科、放射科、病理科等科室产生的含第一类污染物的

污水，以及非传染病、结核病专科医院的医疗机构中感染性疾病科

(含传染科、结核科)产生的感染性污水。

2.1.5 放射性污水 radioactive sewage
采用同位素治疗和诊断产生的含有放射性物质或被放射性物

质所污染的污水。

2.1.6 酸性污水 acid sewage
医疗机构在检验项目中或制作化学清洗剂时，使用硝酸、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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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酸、高氯酸等酸性物质而产生的污水。

2.1.7 含氰污水 cyanide-bearing sewage

医疗机构在血液、细菌和化学检查分析中使用氰化钾、氰化

钠、铁氰化钾、亚铁氰化钾等含氰化合物而产生的污水。

mercury-bearing sewage2.1.8 含汞污水

医疗机构各种口腔门诊治疗、含汞检测仪器破损，以及分析检

查和诊断中使用氯化高汞、硝酸高汞和硫氰酸汞等剧毒物质而产

生的少量污水。

2.1.9 含铬污水 chromium-bearing sewage
医疗机构在病理、血液检查及化验等工作中使用的重铬酸钾、

三氧化铬、铬酸钾等化学品形成的污水。

2.1.10 显影污水 developer sewage

医疗机构放射科照片胶片洗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污水。

2.1.1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系统 medical institution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由医疗机构污水收集、处理和排放等设施组成的有机结合体，

是医疗机构功能配套设施之一。其中，处理设施主要包括污水处

理设施、污泥处理设施和废气处理设施。

2.1.12 衰变池 decay tank
利用衰变法处理放射性污水的构筑物。污水在衰变池中停留

一定时间，待其放射性经自然衰变而降低到一定浓度后再行处理

排放。

2.1.13 消毒 disinfection
为杀灭污水、污泥、废气及栅渣中的病原微生物或使之灭活而

进行的处理过程。分为污水消毒、污泥及栅渣消毒和废气消毒。

2.1.14 污水处理站 sewage treatment station of medical

institution
对医疗机构污水、污泥、废气进行净化处理的场所，包括处理

建(构)筑物、处理设备和辅助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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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2.2.1 流量、水量

Q——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处理水量；

Qy——应急医疗设施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处理水量；

q——医疗机构综合污水定额；

qy——应急医疗设施综合污水定额。

2.2.2 计算系数及其他

K——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处理水量安全系数；

K,——应急医疗设施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处理水量安全系数；

N——医疗机构编制床位数；

Ny——应急医疗设施设计床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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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工艺和设

备，做到运行稳定、安全卫生、管理方便、经济合理。

3.0.2 医疗机构污水的产生、处理、排放应进行全过程控制，并在

医疗机构区域内完成处理。

3.0.3 医疗机构区域内污水宜进行源头控制和分离，病区与非病

区污水宜分别收集；特殊医疗污水、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应单独

收集。

3.0.4 医疗机构污水必须进行消毒处理。

3.0.5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运行、维修和应急管理过程中应采

取安全措施保障人身安全。

3.0.6 特殊医疗污水必须经处理达到相应排放标准和符合进水

水质要求后，方可与其他污水合并处理。

3.0.7 对排入地表水体的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去除有毒有

害物质，控制处理过程中消毒副产物的产生。

3.0.8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设置污泥及栅渣堆放设施，堆放

设施应采取密闭措施。

3.0.9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的

相关要求进行建设。

3.0.10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的有关规定，排污许可管理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HJ 1105 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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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量与水质

4.1 设 计 水 量

4.1.1 当医疗机构的污水未采取源头分离时，医疗机构的全部污

水均应计入设计处理水量；当医疗机构污水采用源头分离，且有确

保非医疗机构污水不进入污水处理设施的措施时，非医疗机构污

水可不计入设计处理水量。

4.1.2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处理水量应根据实测数据确

定，无实测数据时可按用水定额的90??算；或根据经验数据，结

合医疗机构综合污水定额按下列公式计算：

Q=k?000
Q,=K?1000

(4.1.2-1)

(4.1.2-2)

式中：Q——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处理水量(m3/d);

N—医疗机构编制床位数(床);

K——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处理水量安全系数，取

1.1～1.2;
q——医疗机构综合污水定额[L/(床·d)],N≥500床的医疗

机构，q=800L/(床·d)～1200L/(床·d);200床≤N≤

499 床的医疗机构，q=600L/(床·d)～800L/(床·d);

N<200床的医疗机构，q=400L/(床·d)～600L/(床·d);

床位数在上下限值中间时可按插入法取值；

Qy——应急医疗设施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处理水量(m3/d);

N,——应急医疗设施设计床位数(床);

Ky——应急医疗设施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处理水量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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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1.5～2.0;

qy——应急医疗设施综合污水定额[L/(床·d)],N,≥500床的

应急医疗设施，qy=500L/(床·d)～600L/(床·d);200

床≤N,≤499床的应急医疗设施，qy=400L/(床·d)～

500L/(床·d);N,<200 床的应急医疗设施，qy=
300L/(床·d)～400L/(床·d);床位数在上下限值

中间时可按插入法取值。

4.1.3 新建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处理水量可在实测或测算的

基础上留有设计裕量，设计裕量宜取实测值或测算值的10??20??

4.2 设 计 水 质

4.2.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应采取实际水质取样检测的

方法确定污水污染负荷，也可按相似地域同等性质和规模的医疗

机构污水水质确定。水质取样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污水监

测技术规范》HJ91./1 的有关规定。

4.2.2 医疗机构的污水污染物排放量可根据单位病床污染物排

放负荷或污染物浓度计算确定，污水单位病床污染物排放负荷可

按表4.2.2-1取值，污水污染物浓度可按表4.2.2-2取值。

表 4.2.2-1 医疗机构污水单位病床污染物排放负荷

水质指标 单位 污染物排放负荷

CODc g/(床·d) 200～320

BOD? g/(床·d) 130～210

SS g/(床·d) 170～280

氨氮 g/(床·d) 5～24

总氮 g/(床·d) 5～24

总磷 g/(床·d) 0.8～2.4

注：1 CODc,指采用重铬酸钾(K?Cr?O?)作为氧化剂测定出的化学需氧量(COD)。

2 BOD?指五日生化需氧量(BOD)。

3 SS指悬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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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2 医疗机构污水污染物浓度

水质指标 单位 污染物浓度

CODc- mg/L 180～500

BOD? mg/L 120~250

SS mg/L 150～300

氨氮 mg/L 20～60

总氮 mg/L 20～70

总磷 mg/L 2～5

粪大肠菌群数 MPN/I 1.0×10?～3.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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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 水 收 集

5.0.1 医疗机构污水可分为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非传染病医疗

机构污水和特殊医疗污水。

5.0.2 医疗机构的污水应区分病区与非病区、传染病医疗机构与

非传染病医疗机构进行分类收集。

5.0.3 特殊医疗污水收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取室内就地预处理方式时，处理后的污水可直接接入

院区排水管道；

2 当采取室外预处理方式时，应采取措施保证室内外管网安

全衔接。

5.0.4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管道应分区域设置，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根据室内环境污染程度可分为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

染区；

2 清洁区污水管道应独立设置，其他区域管道宜独立设置，确

有困难时同一性质传染病的半污染区和污染区管道可合并设置；

3 不同性质传染病的污染区和半污染区管道应分别排至室

外预消毒设施，进入消毒设施前不应合并或混接；

4 各区域的空调冷凝水应采用间接排水方式，并应接入相应

区域的污水管道。

5.0.5 医疗机构污水收集管道水力计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 的有关规定执行。

5.0.6 医疗机构污水管道收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取防止雨水排入污水收集管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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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采取防止医疗废物进入污水管道的措施。

5.0.7 医疗机构污水收集管网的布置应根据院区规划、地形高

程、预处理设施及污水处理站位置等因素综合考虑，污水管道宜按

重力流设计，当靠重力流不能直接接入时，可采取局部提升等

措施。

5.0.8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染区排水管道在进入预消毒设施前不

宜设置检查井，清扫口的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标准》GB 50015的有关规定。当设置检查井时，应采用密闭

井盖。当设置通气管时，宜在密闭井盖附近接出，管径不应小

于 DN100。

5.0.9 医疗机构污水通气管严禁接入风井(管)道。

5.0.10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通气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排水横干管上通气立管间隔不宜大于20m;室外排水

管道宜根据管道长度及现场条件采取通气措施；

2 上至屋面的通气管排出口四周应有良好的通风；

3 呼吸道传染病区的通气管不应相互连通；

4 室内通气管排出口高出屋面不应小于2m;室外通气管排

出口应接至屋面以上2m,或接至远离建筑物的室外场地，且排出

口高度不应小于2m;

5 呼吸道传染病区的污染区排水通气管宜经消毒处理后，方

可与大气相通。

5.0.11 医疗机构污水收集管道应选用机制铸铁排水管、高密度

聚乙烯(HDPE)管等耐腐蚀的管道，检查井宜选用塑料、钢筋混凝

土等耐腐蚀、不易渗漏的检查井。

5.0.12 排放含有放射性污水的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确保适当的排水坡度，并采取避免出现死区、发生放射

性污水聚集的措施；

2 应采用含铅的机制铸铁管道或外包裹铅防护层的不锈钢

管、塑料管等，并应采取防辐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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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有耐久标识。

5.0.13 医疗机构污水管道的埋设深度和基础形式应根据土壤冰

冻深度、道路的行车等级、管材受压强度、地质条件等因素经计算

确定。污水管道下方宜设置带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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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殊医疗污水处理

6.1 放射性污水

6.1.1 放射性污水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 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466 的有关规定。

6.1.2 放射性污水处理设施出口监测值应满足总α放射性小于

1Bq/L、总β放射性小于10Bq/L。

6.1.3 半衰期大于 100d的放射性污水、污物应贮存在具有防辐

射性能的专用容器内，并交由专业部门处理。

6.1.4 半衰期不大于100d的放射性污水宜设衰变池处理，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衰变池应按同位素种类和强度设计，容积宜按最长半衰期

同位素的10个半衰期进行计算，或按同位素的衰变公式及排放出

口允许浓度进行计算；

2 衰变池宜采用间歇式运行方式，间歇式衰变池不应少于

2 格；

3 连续式衰变池应采用推流式，并设槽式排放口；

4 衰变池应有防渗、防腐和防辐射措施；

5 放射性污水处理后应直接排放，不得进入医疗机构污水处

理站。

6.2 其 他 污 水

6.2.1 酸性污水应采用中和法进行处理，出水 pH值达到 7～8

后排入院区污水系统。中和剂宜选用氢氧化钠、石灰等。

6.2.2 含氰污水宜采用碱式氯化法进行处理，处理槽有效容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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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少于180d的污水量。

6.2.3 含汞污水宜采用硫化钠沉淀与活性炭吸附组合法进行处

理，出水汞浓度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后方可进入院区污水系统。

6.2.4 含铬污水宜采用化学还原沉淀法进行处理，出水总铬、六

价铬浓度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后方可进入院区污水系统。

6.2.5 显影污水宜采用过氧化氢氧化法进行处理，出水总银、六

价铬浓度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后方可进入院区污水系统。洗印显影

废液收集后应交由专业部门处置。

6.2.6 当医疗机构设有生物安全实验室时，其污水处理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 和《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的有关规定执行。

6.2.7 当医疗机构设有动物房、动物实验室时，其污水处理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实验动物设施建筑技术规范》GB 50447、《实验动

物 环境及设施》GB 14925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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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处理工艺及设施

7.1 工 艺 流 程

7.1.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应根据污水水质、水量、排放

标准及场地条件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7.1.2 床位数在 20床以下的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可直接

排入城镇污水管网。

7.1.3 当非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出水排入城镇污水管网，且

管网终端建有正常运行的二级污水处理厂时，可采用一级强化处

理工艺(图 7.1.3)。

预消毒

综合医疗机构
感染性疾病
才诊、 传染病

房污水

消毒

栅
渣

按相关规定处置

非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 化粪池 格栅 调节池 混凝沉淀池 消毒池

污泥处置 污泥浓缩、脱水
剩余污泥 城镇污水管网

图 7.1.3 非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一级强化处理工艺流程图

注：虚线表示视实际情况应采取的措施。

7.1.4 当非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出水直接排入地表水体、海

域时，应采用二级处理工艺(图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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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消毒

综合医疗机构
中感染性疾病
门诊、传染病

房污水

非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 化粪池

消毒

栅渣
格栅

按相关规定处置

调节池 生物处理 深度处理

污泥浓缩、脱水
剩余污泥

消毒池

污泥处置 达标排放

图 7.1.4 非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二级处理工艺流程图

注：虚线表示视实际情况应采取的措施。

7.1.5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应经预消毒处理后采用二级处理工

艺(图 7.1.5)。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

栅
渣

预消毒 化粪池

消毒

栅
渣

格栅 调节池

污泥浓缩、脱水

剩余污泥

生物处理

深度处理

污泥处置
消毒池

达标排放

图 7.1.5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二级处理工艺流程图

注：虚线表示视实际情况应采取的措施。

7.1.6 应急医疗设施污水处理工程宜按本标准第7.1.5条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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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艺设计，当初期运行不具备二级处理工艺条件时，可按应急状

态运行(图 7.1.6)。
二级处理工艺

应急医疗设施污水- 预消毒 化粪池 消毒池 城市污水管道/暂存池

图 7.1.6 应急医疗设施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注：虚线表示视实际情况应采取的措施。

7.1.7 在确保出水水质的前提下，可采用耗能低、效率高、经过实

验或实践检验可行的新工艺流程。

7.2 处 理 设 施

7.2.1 医疗机构污水应根据污水性质选择预处理设施。

7.2.2 除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中豁免条款要求的，医疗机构污水处

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栅渣应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

7.2.3 医疗机构污水应设化粪池进行预处理，再接入污水处理

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化粪池容积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5的有关要求计算确定；

2 非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化粪池停留时间宜为12h～24h,

清掏周期宜为90d～180d;

3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化粪池停留时间宜为 24h～36h,清

掏周期宜为180d～360d。

7.2.4 营养食堂、餐厅的含油脂污水，应经除油装置预处理，并满

足动植物油脂浓度不大于100mg/L、悬浮物浓度不大于 300mg/L

的要求后，方可进入污水处理站。

7.2.5 综合医疗机构的传染病区污水、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在进

入污水处理系统前应进行预消毒处理，预消毒设施的水力停留时

间不应小于1.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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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当预消毒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时，污水进入生化处理单元

前应进行脱氯处理。

7.2.7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系统应设置格栅，格栅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格栅渠(井)与调节池可采用合建方式；

2 格栅应按每小时最大污水流量选型；

3 格栅宜采用回转式、阶梯式、回转滤网式和移动式等机械

格栅，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宜采用密封型格栅；

4 调节池前应设置粗格栅，生物反应池前应设置细格栅；当

采用曝气生物滤池或膜生物反应器工艺时，生物反应池前应同时

设置细格栅和超细格栅；

5 粗格栅栅条间隙宜为16mm～25mm;细格栅栅条间隙宜

为1.5mm～10.0mm;超细格栅栅条间隙不宜大于 1mm。

7.2.8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系统应设调节池，调节池的设计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连续运行时，调节池有效容积应按日处理量的30??40%

计算；

2间歇运行时，调节池有效容积应按工艺运行周期计算；

3 当医疗机构设有洗衣房时，调节池容量应结合洗衣污水的

冲击负荷确定；

4 调节池不宜少于2个(格),并应按并联方式设计；

5 调节池应采用封闭结构，防沉淀措施宜采用液下搅拌方式；

6 调节池应设置排空集水坑，池底应有不小于1?度坡向

集水坑；

7 调节池产生的污泥应定期清掏。

7.2.9 污水泵应根据工艺要求选用潜水泵或干式泵，传染病医疗

机构污水处理系统宜选用切割泵或大通道无堵塞泵。

7.2.10 当污水处理系统设有水解酸化池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度宜为15℃～40℃,溶解氧宜小于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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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采用上向流方式，上升流速宜为1.0m/h～1.5m/h;

3 水力停留时间宜为1.5h～3.0h。

7.2.11 混凝池宜采用机械搅拌方式，混凝池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06 的有关规定。

7.2.12 混凝剂宜采用聚合氯化铝(PAC)、聚合硫酸铁(PFS)等

高分子混凝剂，助凝剂宜选用聚丙烯酰胺(PAM)。

7.2.13 生物处理宜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法、曝气生物滤池和膜生

物反应器等工艺。

7.2.14 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艺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物接触氧化池前宜设置水解酸化池；

2 生物接触氧化池宜采用易挂膜、耐用、比表面积大、维护方

便的固定填料或悬浮填料；

3 生物接触氧化池容积负荷宜为 2kgBOD?/(m3·d)～

5kgBOD?/(m3·d),水力停留时间宜为4h～8h;气水比宜为8～15。

7.2.15 采用曝气生物滤池处理工艺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曝气生物滤池表面水力负荷宜为2m3/(m2·h)～3m3/

(m2·h),容积负荷宜为1kgBOD/(m3d)～2kgBOD?/(m3·d),硝

化负荷宜为0.3kgNH?/(m3·d)～0.8kgNH?/(m3·d),滤床高宜为

3m～4m,气水比宜为4～6;

2 曝气生物滤池宜采用气水联合反冲洗，气速宜为40m/h～

110m/h,冲洗水流速宜为30m/h～50m/h,历时5min～8min。

7.2.16 采用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工艺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膜分离装置的总有效膜面积应根据处理系统设计处理能

力和膜制造商建议的膜通量计算确定。当采用中空纤维膜时，设

计膜通量宜为10L/(m2·h)～20L/(m2·h);当采用平板膜时，设

计膜通量宜为12L/(m2·h)～25L/(m2·h);当采用管式膜时，设

计膜通量宜为25L/(m2·h)～50L/(m2·h)。

2 生物反应池污泥浓度宜为6g/L～10g/L。容积负荷宜为

0.4kgBOD?/(m3·d)～0.8kgBOD?/(m3·d),污泥负荷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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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kgBOD?/(kgMLSS·d)～0.10kgBOD?/(kgMLSS·d)。水

力停留时间宜为4h～8h,气水比宜为15～25。

3 污水处理站内应设置膜清洗装置，膜清洗装置应同时具备

对膜组件实施反向化学清洗和浸泡化学清洗的功能，并宜实现在

线清洗。

7.2.17 鼓风机应选用低噪声、高效低耗的产品，设计处理规模小于

1000m3/d的工程宜采用罗茨鼓风机、回转式风机、高速旋涡风机等；

设计处理规模大于或等于1000m3/d的工程宜采用空气悬浮鼓风机或

磁悬浮鼓风机等。曝气器宜采用微孔曝气器等具有较高充氧性能的

产品。

7.2.18 沉淀池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4的有关规定。

7.2.19 加药装置应实行自动化运行控制。自动加药装置的计量

精度不应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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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 毒

8.1 一 般 规 定

8.1.1 医疗机构污水消毒可采用臭氧、紫外线、液氯、二氧化氯、

次氯酸钠和二氯异氰尿酸钠等方法。

8.1.2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出水排入地表水体时，宜采用臭氧消毒

或紫外线消毒，当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时，应采取脱氯处理。

8.1.3 一级强化处理不宜采用臭氧消毒方式。

8.1.4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处理不应采用单一紫外线消毒方式。

8.1.5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改造项目的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

程，当无法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二级生化处理的有关规定时，应采用

强化消毒处理工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化粪池前设置预消毒设施，预消毒设施的水力停留时

间不应小于1.0h;

2 二级消毒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2.0h;

3 消毒剂的投加量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消毒后污水的

pH值不应大于6.5。

8.1.6 消毒设施和有关构筑物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

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 和《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的有

关规定。

8.1.7 医疗机构污水消毒运行方式可分为连续式和间歇式。连

续式消毒接触池有效容积应为污水容积和污泥容积之和。间歇式

消毒接触池有效容积应根据运行班次、消毒周期确定，宜为调节池

容积的1/2。

8.1.8 消毒接触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毒接触池宜分为2格；
·20·



2 池内应设导流墙(板),导流墙(板)的净距应根据水量和维

修空间要求确定，宜为600mm～700mm;

3 消毒接触池的长宽比不宜小于 20:1;

4 消毒接触池出口处应设取样口。

8.2 臭 氧

8.2.1 当臭氧消毒处理规模较大时，宜设置空压机房、臭氧发生

器设备间和操作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臭氧发生器设备间应留有设备检修空间；

2 严寒和寒冷地区臭氧接触塔应设在室内；
3 接触塔尾气应经处理后由排气管排至室外。

8.2.2 臭氧消毒投加量应根据污水水质及处理工艺确定，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污水悬浮物浓度应小于 20mg/L;

2 投加量宜为10mg/L～20mg/L;

3 接触时间应大于 12min 或经试验确定，且粪大肠菌群去
除率不应低于99.99??

8.2.3 臭氧投加宜选用高效溶解装置。

8.2.4 臭氧系统的设备、管道等应采取防腐措施。

8.2.5 臭氧设备间应设置通风设备，通风机应安装在靠近地面处。

8.2.6 臭氧消毒系统应设置尾气消除装置，处理后的尾气中臭氧

含量应低于0.1mg/L。

8.3 紫 外 线

8.3.1 采用紫外线消毒出水的透射率不应小于 60悬浮物浓

度应小于10mg/L。

8.3.2 紫外线剂量不宜小于 40mJ/cm2,照射接触时间应大于10s或

由试验确定。

8.3.3 采用紫外线消毒处理时宜采用封闭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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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采用紫外线消毒处理时应设置自动清洗装置，清洗方式应

根据水质情况、设备寿命和现场条件等因素确定。

8.4 其 他

8.4.1 含氯消毒剂可采用液氯、二氧化氯、次氯酸钠、漂粉精、漂

白粉、二氯异氰尿酸钠和三氯异氰尿酸钠等。

8.4.2 液氯可用于规模较大且远离人口聚居区的医疗机构污水

处理工程，液氯消毒应采用真空加氯机等投加系统。

8.4.3 二氧化氯、次氯酸钠消毒剂可用于各种规模医疗机构污水

的消毒处理。

8.4.4 当二氧化氯采用电解法现场制备时，应设置事故通风系

统，事故通风量应根据尾气浓度按全面排风计算确定，且每小时换

气次数不应小于12次。

8.4.5 规模小于 100 床的医疗机构污水消毒处理可采用漂粉精

或漂白粉。

8.4.6 加氯量(以有效氯计)应根据污水水质、消毒时间、出水余氯

要求等因素经试验或计算确定。一级强化处理工艺加氯量宜为

30mg/L～50mg/L,二级处理工艺加氯量宜为15mg/L～25mg/L。

8.4.7 加氯系统的管材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送液氯、氯气的管道应采用紫铜管、无缝钢管，不应使用

聚氯乙烯管；

2 输送含氯溶液的管道宜采用硬质聚氯乙烯管、工程塑料

管、聚四氟乙烯管，不应使用铜、铁等不耐氯溶液腐蚀的金属管。

8.4.8 加氯系统的管道宜明装，地下管道应设在管沟内，管道固

定和安装坡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

50316、《化学工业给水排水管道设计规范》GB 50873 的有关规定。

8.4.9 与各种消毒剂和消毒剂原料接触的容器、管道、阀门等均

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

8.4.10 采用成品次氯酸钠溶液消毒时，次氯酸钠溶液储存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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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5??效氯浓度7d的消耗量确定。
8.4.11 加氯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氯气安全规程》GB 11984 的

有关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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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污水处理站

9.1 一 般 规 定

9.1.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内各处理构筑物的个(格)数不宜

少于 2 个(格),并按并联方式设计，重要处理设备宜设有

备用。

9.1.2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设应急事故池，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急事故池容积不应小于

日排放量的100%;

2 非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急事故池容积不应小

于日排放量的30%;

3 设置方式可与调节池并联，发生事故时应采用超越管

引入；

4 应急事故池内污水应逐渐送入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其流量

不应影响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行。

9.1.3 污水处理站的处理构筑物应设排空设施，排出水应回流

处理。

9.1.4 格栅间应设通风设施和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装置。非

密闭格栅井应加盖密闭。

9.1.5 污水处理站的处理构筑物进水口和出水口宜采取整流

措施。

9.1.6 对污水处理站中机电设备所产生的噪声和振动应采取有

效的降噪和减振措施，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噪声值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12348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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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应设置排放口，排放口设置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HJ 1105 和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的有关规定。

9.2 站 址 选 择

9.2.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的选址应根据医疗机构总体规划、主

导风向、污水排放口位置、运输条件、环境卫生和管理维护要求等

因素综合确定。

9.2.2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应根据医疗机构总体规划预留发展

用地。

9.2.3 新建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应独立设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与病房、居民区建筑物的距

离不宜小于10m;

2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与周边建筑的距离不应小于

20m,并应有安全隔离措施；

3 污水处理站区域宜设置围栏，高度不宜小于2m。

9.3 设 置 要 求

9.3.1 污水处理站面积应根据处理规模、站址位置、处理工艺等

因素，结合实际情况综合确定。

9.3.2 污水处理站应根据站内各建(构)筑物的功能和工艺流程

要求合理布置，满足构筑物的施工、设备安装、管道敷设、运行调试

及设备更换等维护管理要求，并宜留有适当发展余地，还应考虑最

大设备的进出要求。

9.3.3 污水处理站的工艺流程、竖向设计宜充分利用场地条件，

符合水流通畅、降低能耗的要求。

9.3.4 污水处理站宜设有值班、化验、药剂贮存等房间。值班和

化验用房不宜设于地下，液氯机房不得设于地下。对采用现场制

备二氧化氯、次氯酸钠等消毒剂的污水处理站，加药间应与其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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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开，并应有直接通向室外的门。

9.3.5 污水处理站设计应满足主要处理环节运行观察、水量计

量、水质取样化验监(检)测的条件。

9.3.6 污水处理站的处理建(构)筑物应设置安全可靠、便于行走

的操作平台、防护栏杆和防滑梯等安全措施，并悬挂警示牌，安全

护栏不应低于1.2m。地面高架处理构筑物应设置避雷措施。

9.3.7 污水处理站内的盛水构筑物应采用防水混凝土整体浇筑，

并应设防水层，消毒构筑物混凝土宜添加防腐阻锈剂。

9.3.8 污水处理站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存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应设置消

防器材。

9.3.9 污水处理站应有良好的通风设施，当采用机械通风时，处

理机房的换气次数宜为8次/h～12次/h。

9.3.10 严寒和寒冷地区处理构筑物应有防冻措施。采暖时处理

构筑物室内温度可按5℃设计，加药间、检验室和值班室等室内温

度可按 15℃设计。

9.3.11 污水处理站供电等级应与医疗机构供电等级相协调，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传染病医疗机构应按一级负荷设计；

2 应急医疗设施不应低于二级负荷；

3 其他不宜低于二级负荷，当医疗机构供电等级低于二级

时，污水处理站供电等级可与其一致。

9.3.12 污水处理站的设备管理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智能

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的有关规定。

9.3.13 污水处理站内用电设备、控制装置和灯具形式的选择，应

与处理站内的环境条件相适应。

9.3.14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宜采用全自动控制运行，且宜进

行全过程监控，出水流量、COD、氨氮、pH 和余氯等常用控制指标

宜实现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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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5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排放口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水污

染物在线监测系统，监测系统及其安装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污

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NH?-N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的

有关规定。

9.3.16 格栅间、污泥脱水机房等污水、污泥可能短时间外露处，

应设置局部通风的集气罩，并应预留操作检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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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污泥、废气处理和处置

10.1 污泥处理和处置

10.1.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污泥量应以实测数据为

准，当无实测数据时，各处理构筑物产生的污泥量可按表10.1.1

确定。

表10.1.1 各阶段污泥量平均值

污泥种类 污泥来源
总固体

[g/(床·d)

含水率

(%)

污泥体积

[L/(床·d)] [L/(床·a)]

初沉污泥 初沉池、调节池 54 92.0～95.0 0,68～1.08 249～395

剩余污泥 二沉池、生物反应池 31 97.0～98.5 1.04～2.07 380～755

化学污泥 混凝沉淀或过滤装置 66～75 93.0～97.0 1.07～2.20 390～840

10.1.2 污泥处置方式应根据湿污泥产量确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当湿污泥产量不大于 2m3/d时，污泥可在消毒后排入化

粪池，与化粪池污泥一起定期清掏并外运处置；

2 当湿污泥产量大于 2m3/d时，污泥应在污水处理站内进

行消毒和脱水处理，处理达标后进行外运处置。

10.1.3 污泥处置前应进行消毒处理。消毒应在消毒池或贮泥池

中进行，污泥消毒池和贮泥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池体有效容积不应小于污水处理系统24h的产泥量，且不

应小于1m3;

2 池体内宜设置搅拌装置。

10.1.4 污泥消毒宜采用化学消毒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石灰消毒时，石灰投加量宜为15g/L,pH值宜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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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范围内，搅拌接触时间宜为30min～ 60min;

2 采用漂白粉消毒时，漂白粉投加量为污泥量的10??15??

10.1.5 医疗机构污泥应进行机械脱水处理，机械脱水宜采用密闭

式离心脱水机或叠螺脱水机，脱水后的污泥含水率不应大于 85??

10.1.6 污泥在脱水前，应加药调理。药剂种类和投加量宜根据

污泥性质和类似工程运行经验进行选用和计算，并应通过工程调

试或试运行优化确定。污泥加药后，应立即混合反应，并进入污泥

脱水机。

10.1.7 污泥脱水机房应设置通风设施，换气次数不宜小于12次/h。

10.1.8 污泥消毒池或贮泥池、污泥脱水机、脱水污泥贮存场地应

设置局部通风的集气罩，将污泥处理过程中释放出的气体输送至

废气处理系统。

10.1.9 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应返回污水处理构筑物进行

处理。
10.1.10 脱水后的污泥在外运处置前，应密闭封装，并在专用场

地贮存。

10.1.11 处理放射性污水的化粪池或衰变池，清掏前应监测其放

射性，达标后方可处置。其他特殊医疗污水处理产生的沉淀物应

按有关规定处置。

10.2 废气收集和处理

10.2.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伴生废气应进行处理，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 和《医疗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的有关规定。

10.2.2 对产生废气的处理设施宜加盖密闭，加盖形式应满足处

理设施操作和运行要求。

10.2.3 废气收集宜采用吸气式负压收集，吸风口的设置点应防

止设备和构筑物内部气体短流和污水处理过程中的水或泡沫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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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废气除臭可采用活性炭吸附、化学、生物、离子和植物液

除臭等处理方法。

10.2.5 废气消毒处理可采用紫外线、臭氧、含氯消毒剂、过氧乙

酸、高压电场、光催化消毒或组合消毒等方式。当单独采用紫外线

消毒时，应采用循环式紫外线空气消毒方式。

10.2.6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废气收集和输送管道材质宜选用塑

料或玻璃钢等耐腐蚀材料。

10.2.7 废气收集风机的风量和压头，应根据排风量和通风管路

系统阻力计算确定。当废气消毒采用氧化型消毒剂时，风机应采

取防腐措施。

10.2.8 废气排放周边存在环境敏感区域时，应进行臭气防护距

离计算，并宜采用高空排放方式；当采用高空排放时，应设置避雷

设施，室外采用金属外壳的排放装置应采取接地措施。

10.2.9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废气收集和处理除应符合本标准的

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臭气处理技术规

程》CJJ/T 243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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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 工

11.1 一 般 规 定

11.1.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按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

施工。

11.1.2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应完备。

11.1.3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的单位(子单位)工程、分部(子分

部)工程、分项工程宜按本标准附录A划分。

11.1.4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施工的项目管理机构应建立相应

的质量、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并宜按本标准附录 B的要求填写

有关记录。

11.1.5 开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关键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编

制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的编制与审批管理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903 的有

关规定。

11.1.6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施工使用的材料、产品和设备等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进入施工现场时应进行进场验

收，查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用、淘汰的产品。

11.1.7 改建和扩建的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的施工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在改建、扩建施工过程中，应采取确保医疗机构污水有效

处理的措施；

2 施工前应对原有建(构)筑物结构状况进行复核，当不满足

相关要求时，应采取处理措施；

3 部分拆除的建(构)筑物，拆除前应划定施工区域，并设置

防护围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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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管道拆除前应熟悉设备、管道的性质和安装情况，并

针对不同设备、管道制订拆除方案；

5 建(构)筑物、设备和管道的拆除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

有关规定。

11.1.8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的管道和设备应有永久标识，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污水收集管道、工艺管道应有识别色和识别符号，并用箭

头标识流动方向；

2 处理设备应标识设备名称；

3 构筑物护栏、扶梯和走道板应有安全色；
4 特殊医疗污水和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检查井应有识别

符号。

11.1.9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

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规范》GB 51221的有关规定。

11.2 土 建 施 工

11.2.1 地基与基础施工前，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工程地质和水

文条件、周边环境、施工工艺等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11.2.2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应按审批后的施工方案进行，并加

强施工过程中的监测和保护。

11.2.3 基坑边坡支护与开挖施工应符合设计及施工方案的要

求。基坑周边、放坡平台的施工荷载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控制。

11.2.4 设备基础应在建(构)筑物主体结构工程施工完毕、结构

稳定后施工。在已建成的建(构)筑物内部或附近进行设备基础施

工时，应有防止原有结构沉降或损坏的措施。

11.2.5 污水(泥)处理构筑物的施工应符合工艺设计、运行功能

和设备及管道安装的要求。

11.2.6 池类构筑物施工完毕后应进行满水试验。

11.2.7 构筑物防水层、防腐层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32.



1 防水层、防腐层施工应在满水试验合格后，设备尚未安装

前进行；

2 防水层、防腐层材料、涂层厚度等技术指标应符合设计

要求；

3 防水层、防腐层施工作业现场应采取通风、防火、防毒等

措施。

11.2.8 构筑物施工应做好土建与设备安装的衔接，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施工前应对交叉部位、重叠部位进行核对，确定施工顺序；

2 施工前应确认设备安装所需的预埋套管、预留洞口及预埋

件的位置，施工时应采取有效的防移动、防碰撞等控制措施。

11.2.9 构筑物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 的有关规定。

11.3 设备与管道安装

11.3.1 设备与管道安装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要求，预留预埋的孔洞、埋件套管

应符合设计要求；

2 与设备安装相关的布置图、安装图、基础图和安装说明书

等技术资料应齐全。

11.3.2 安装设备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有合格证明。

11.3.3 水泵及风机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风机、压缩机、泵

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的有关规定。

11.3.4 回转式、阶梯式、回转滤网式格栅宜整体安装，移动式格

栅宜分体安装。

11.3.5 膜处理设备安装前，应复核预埋件、膜组件支架、滑道、滑

轨、滑杆等的数量和位置、标高等尺寸。膜组件安装过程中，应采

取防护措施，不得划伤、损害膜组件。

11.3.6 对产生废气的处理设施进行加盖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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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盖施工应在设备安装完成后进行；

2 加盖施工后应密封良好；

3 罩盖和支撑应采用耐腐蚀材料，且室外罩盖应符合抗紫外

线要求；

4 加盖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不能上人的应按设计要求采取

设置栏杆等安全措施；

5 罩盖上应设透明观察窗(孔)、取样孔和设备检修孔，透明

观察窗(孔)应开启方便且密封良好，加盖不应妨碍构筑物和设备

的操作和维护检修。

11.3.7 管道施工次序应按先深后浅、先埋地后架空、先大后小、

先无压后有压原则进行。

11.3.8 管道工程施工应在各建(构)筑物、支架、预埋件、预留孔、

沟槽垫层等土建工程质量检查验收合格后进行。

11.3.9 管道施工前应清除管内污垢和杂物。安装中断或安装完

毕的敞口处应封闭处理。

11.3.10 管道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

规范》GB 50235 和《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GB

50236 的有关规定。

11.3.11 管道防腐和保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埋地钢质管道防

腐保温层技术标准》GB/T 50538、《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

规范》GB 50264 和《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 等的有关规定。

11.3.12 管道防腐及油漆喷涂颜色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

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和《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

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GB 7231的有关规定。

11.3.13 重力式污水、污泥管道应进行闭水试验，压力式污水、污泥

管道应进行承压试验，供气管道应进行气压试验和密闭性试验，相关

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和《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GB 50235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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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4 开关柜及配电柜(箱)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

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

的有关规定。

11.3.15 电力电缆施工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水下设备电缆应采用整根电缆；

2 电缆与设备不应发生摩擦碰撞，敷设时电缆外皮不应损伤；

3 电缆沿池壁敷设时，宜采用不锈钢电缆吊网将电缆悬挂固定；

4 水下设备电缆引至端子接线箱的部分，应采用穿管或敷设

桥架等方式。

11.3.16 自动化控制和监测系统等的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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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验 收 调 试

12.0.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各类处理建(构)筑物施工及设备

安装应按国家现行标准验收后，方可进行系统联动调试，并宜按本

标准附录C的要求填写有关记录。

12.0.2 系统联动调试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构筑物工程功能性试验已完成；

2 工艺设备完成单机调试，并运转正常；

3 电气、仪表设备完成单机调试，并运转正常；

4 供电系统调试完成，达到供电标准；

5 自控系统调试完成，具备联动调试条件。

12.0.3 系统联动调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应检查各工艺单元内设备和装置的联动运行情况，各工艺

单元应正常工作；

2 格栅应运转正常，自动系统设定的水泵轮值功能应健全，

各水位信号应畅通，污水提升泵处于自动运行状态；

3 调试鼓风机时，通气管道上阀门应处于正确状态，风机出

口风量应达到设计值；

4 调试曝气系统时，应检查自动联锁控制是否正常；

5 不同工艺单元调试的方法应按设计的具体要求执行。

12.0.4 系统联动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艺构筑物参数和设备运行性能指标应符合工艺设计要求；

2 自控仪表测量值应准确，测量误差应符合设计要求；

3 各组设备联动应准确无误，并应符合设计要求或现场运行

要求；

4 联动调试发现的问题应在及时解决后方可继续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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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涉及成套设备的整体调试应按操作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

调试期间生产企业应有技术人员配合。

12.0.5 调试过程中应做好相关记录，调试完成后，应提交调试

报告。

12.0.6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在通过系统联动调试、设备运转

正常、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后进入生产试运行。一级强化处理工
艺试运行不应少于1个月，二级处理工艺试运行不应少于3个月。

12.0.7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环境保护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HJ 794 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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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运行管理和安全防护

13.1 运 行 管 理

13.1.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运行管理应纳入医疗机构卫

生安全管理体系，处理设施维护应纳入医疗机构日常维护管理

工作。

13.1.2 根据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艺要求，应定期对构筑物、

设备、电气及自控仪 表进行检查维护，确保处 理设 施稳定

运行。

13.1.3 工艺流程图、管网现状图、自控系统图及供配电系统图、

安全操作规程和岗位责任制度等应在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内明显

位置标示。

13.1.4 运行管理人员应掌握处理工艺和设施、设备的技术指标

和运行维护要求，各岗位运行操作和维护人员必须经过相应培训，

考核合格后上岗。

13.1.5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运行过程应建立健全运行台账制

度，台账记录和执行报告编制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HJ 1105 的有关规定。

13.1.6 设施、设备和仪表的维修及保养应记录并存档，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运行管理人员应按要求巡视检查设施、设备的运行状况，

并做好记录；

2 设施、设备的使用与维护保养应按设施、设备的操作规程

和维修保养规定执行；

3 设施、设备应保持清洁，及时处理跑、冒、滴、漏、堵等问题；

4 建(构)筑物的结构及各种阀门、护栏、管道、井盖、盖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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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设备和防雷设施等应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及防腐处理，应保持其

完好；

5 各类仪器、仪表应定期进行检查和校验；

6 设施、设备维修前应制订维修方案和安全保障措施；

7 运行管理人员发现运行异常时，应及时进行处理并上报，

同时做好记录。

13.1.7 污水处理站应保持站内环境整洁，并应采取灭蝇、灭蚊和

灭鼠等措施。

13.2 监(检)测控制

13.2.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定期监(检)测进(出)水水质、

水量和污泥浓度等指标。非传染病医疗机构宜实现在线监测，传

染病医疗机构应实现在线监测。

13.2.2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监测频率和分析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 的有关规定。

13.2.3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监测技术和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 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 医疗机构》HJ 1105的有关规定。

13.2.4 采用液氯消毒的污水处理站，应设置漏氯检测报警器和

漏氯吸收装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每周检查1次漏氯检测报警器、漏氯吸收装置与漏氯检

测仪表的有效联动功能；

2 应每周启动1次手动装置，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13.2.5 采用臭氧消毒的污水处理站，应定期校准臭氧浓度探测

报警装置。

13.2.6 污水处理站有毒有害气体应定期进行监测，除臭系统的

氨、硫化氢及甲烷等项目的浓度应定期检测。臭气污染物排放和

监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 和《医

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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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污水处理站噪声值应定期进行监测，噪声控制的测量方

法及测点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 12348 的规定。

13.3 安全与应急管理

13.3.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制定相应的管理责任制度、安

全操作规程及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修订。

13.3.2 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运行管理应建立有效的职业卫

生管理程序和安全操作规范，有可能接触污水、污泥的生产区域消

毒次数每日上午和下午不应少于1次。

13.3.3 非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站应具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或其他特殊情况的应急处置条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有对调节池内的污水直接进行预消毒的条件；

2 应为相关工作人员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13.3.4 设备维修前应断电，并应在开关处悬挂维修和禁止合闸

的标志牌，经检查确认无安全隐患后方可操作。

13.3.5 对可能含有毒有害气体或可燃性气体的深井、构筑物等

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维修前，应对现场有毒有害气体进行检测，不

应在超标的环境下操作。除臭设施防护范围内不应明火作业。

13.3.6 对有毒有害等气体的检测仪器应定期检查和校验，并按

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定。

13.3.7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应建立健全应急体系，制订相应

的应急预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明确编制预案的目的、原则、编制依据和适用范围等；

2 应建立应急组织机构，并明确其职责、权利和义务；

3 应根据污水处理工程实际特点制订各种应急技术措施，包

括触电、中毒、主要设备紧急抢修、水质污染、严重超负荷运行、氯

气泄漏、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泄漏、防火防爆和防自然灾害等应

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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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有应急装备物资保障、技术保障和安全防护保障等措施；

5 应急预案演练次数应根据不同风险等级评估后确定，且每

年不应少于1次。

13.3.8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发生异常情况或重大事故时，应

及时分析解决，并按规定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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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验收划分

A.0.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构筑物工程和安装工程的单位

(子单位)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应符

合表 A.0.1-1 和表 A.0.1-2 的规定。

表 A.0.1-1 构筑物工程单位(子单位)、分部(子分部)、

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划分

单位
(子单位)

工程
分部(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地基

素土地基、灰土地基、砂和

砂石地 基、土工合成材料地

基、软基处理桩地基、复合地

基等

单体

构筑物

地基

与基础

工程

基础工程

扩展基础、筏形基础、箱形

基础、桩基础、沉井与沉箱基

础等

基坑支护

灌注桩排桩维护结构、板桩

维护结构、型钢水泥搅拌墙、

地下连续墙等

地下水控制 降水与排水、回灌等

土方
土方开挖、土方回填、场地

平整等

地下防水

主体结构防水、细部构造防

水、特殊施工法结构防水、排

水、注浆

检验批可

根据施工及

质量控制和

专业验收需

要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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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1

单位
(子单位)
工程

分部(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现浇混凝土
钢筋、模板、混凝土、预应

力、变形缝、表面层等

预制装配式

混凝土

构件现场制作、预制构件安

装、变形缝、表面层等

单体

构筑物

主体

工程

砌体
砖砌、石砌、预制砌体、变形

缝、表面层等

钢结构

钢结构焊接、钢结构栓接、

钢零部件加工、钢结构安装、

防腐涂料涂装、防火涂料涂

装等

土建和设备
安装连接

部位

土建和设备安装连接部位

及预留孔、预埋件等

附属结构

计量槽、配水井、排水口、扶

梯、防护栏、平台、集水槽、堰

板、导流槽、支架、闸槽等

检验批可

根据施工及

质量控制和

专业验收需

要进行划分

注：1 单体构筑物包括格栅间、调节池、沉淀池、生物处理池、过滤池、消毒池、计

量间、酸碱中和池、衰变池、污泥浓缩池等。其中生物处理池包括活性污泥

曝气池、生物接触氧化池、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二沉池等；除臭池包括离

子除臭池、活性炭吸附除臭池(罐)等。

2 构筑物功能性试验为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验收的

手段之一，在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中不体现。

3 按照单独作为成本核算的方式划分单位工程的，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协

商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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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2 安装工程单位(子单位)工程、分部(子分部)

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划分

单位(子单位)

工程

分部(子分部)

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格 栅间设

备、泵 房 设

备、调节池设

备、生物处理

池设备、过滤

池设备、消毒

池设备、鼓风

机房设备、加

药间设备、臭

氧制备车间

设备、计量间

设备、污泥浓

缩池设备、污

泥控 制室 设

备、污泥脱水

机房设备、污

泥处 理厂房

设备、除臭池

设备、污泥料

仓、污 泥 储

罐、消毒罐等

机械设备

安装工程

格栅设备、螺旋输送设备、泵类设

备、除砂设备、曝气设备、搅拌设备、

刮(吸)泥机设备、曝气生物滤池、斜

板与斜管、过滤设备、加药设备、鼓

风设备、压缩设备、真氧系统设备、

消毒设备、浓缩脱水设备、除臭设

备、笔水器设备、闸、阀门设备、堰

板、集水槽、储罐设备、巴氏计量槽、

污泥泵、混料机、布料机、皮带机、筛

分机、翻抛机、污泥贮仓、污泥干化

处理设备、悬斗输送机、干泥料仓、

设备防腐、设备绝热等

电气设备

安装工程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高压熔断

器、电容器和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电力变压器安装电动机、开关柜、

控制盘(柜、箱)、不间断电源、电缆

桥架、电缆线路、电缆终端头、电缆

接头制作、电气配管、电气配线、电

气照明、接地装置、防雷设施及等

电位联结、滑触线和移动式软电

缆、起重机电气设备等

自动控制、

仪表安装工程

仪表盘(箱、操作台)、温度仪表、

压力仪表、节流装置、流量及差压

仪表、物位仪表、分析仪表、调节

阀、执行机构和电磁阀、仪表供电

设备及供气供液系统、仪表用电气

线路敷设、防爆和接地、仪表用管

路敷设、脱脂和防护、信号、联锁及

保护装置、仪表调校、监控设备等

设备安装

部分不设检

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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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2

单位(子单位)

工程

分部(子分部)

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土方工程

地基处理、沟槽开挖、沟槽支撑、

沟槽回填、基坑开挖、基坑支护、基

坑回填

管线安装工程 主体工程

管道基础、管道铺设、管道浇筑、

管渠砌筑、管道接口连接、管道防

腐层、钢管阴极保护等

检验批可

按施工长度

或井段划分

附属工程

井室(现浇混凝土结构、砖砌结

构、预制拼装结构)、雨水口及支连

管、支墩

注：1 管线指各种工艺管线，包括污水、污泥、空气、加药、热力管线等。

2 设备调试和功能性试验为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验

收的手段之一，在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中不体现。

A.0.2 格栅间、泵房、鼓风机房、加药间、臭氧制备车间、污泥脱

水机房等的建筑工程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的有关规定。

A.0.3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配套工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的有关规定划分，道路应按

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的有关

规定划分，排水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GB 50268的有关规定划分，绿化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82 的有关规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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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质量控制资料

B.0.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施工质量控制资料可按表 B.0.1

填写。
表 B.0.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分部工程

名称
资料名称 数量 核查意见 核查人

施工图、设计变更通知书和设计审核

意见书、竣工图、工程会议纪要

主材质量保证资料

构筑物
工程

施工检测、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性检

测、施工测量、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
案)施工日志、施工记录

王程质量验收记录、隐蔽工程验收
记录

施工图、设计变更通知书和设计审核

意见书、竣工图、工程会议纪要

主要设备、组件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的检验报告和产品出厂合格证

安装工程
与系统相关的电源、备用动力、电气设

备以及联动控制设备等的验收合格证明

施工记录表、材料设备进场验收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设备单机试运转

记录表、联合试运转记录表

系统及设备使用说明书

结论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工程师：

(签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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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可按

表 B.0.2 填写。

表 B.0.2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施工许可证

序号 项目 内容

1 现场质量管理制度、体系

2 质量责任制度

3
主要专业工种人员操作上岗

证书

4 施工图审查情况

5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

审批

6 施工技术标准

7 工程质量检验制度

8 现场材料、设备管理

9 其他

10

结论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工程师：

(签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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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应由施工

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B.0.3填写，监理工程师应进行检查，并做

出检查结论。

表 B.0.3 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施工执行标准

名称及编号
监理单位

子分部工程

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项目 执行标准条款
施工单位检查

评定记录
监理单位验收记录

结论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工程师：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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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调试记录

C.0.1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单机试运转记录应

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填写，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应组织施工单位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并按表C.0.1填写。

表C.0.1 设备安装工程单机试运转记录

工程名称

设备部位

图号

设备

名称

型号、规格、

台数

施工单位
设备所在

系统
额定数据

试验单位 负责人 试车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起

年 月 日 时 分止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记录 试验结论

1

(2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其他单位

(签字)

(签章)

(签字)

(签章)

(签字)

(签章)

(签字)

(签章)

注：其他单位根据不同设备单机试运转验收需要，可为设备生产、设计、运营等有

关单位。

·49.



C.0.2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系统联动调试运转记录应由施工

单位质量检查员填写，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应组织

施工单位负责人、设计单位负责人、运营单位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并按表C.0.2 填写。

表C.0.2 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系统联动调试运转记录

工程名称

试验单位 负责人 试车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起

年 月 日 时 分止

1 试运转内容

2 试运转过程

3 试运转结果

4 评定意见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运营单位 施工单位 其他单位

(签字)

(签章)

(签字)

(签章)

(签字)

(签章)

(签字)

(签章)

(签字)

(签章)

(签字)

(签章)

注：其他单位可为设备生产、安装等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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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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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1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GB 50235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GB 50236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GB 50264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GB 50316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 50346

《实验动物设施建筑技术规范》GB 50447

《埋地钢质管道防腐保温层技术标准》GB/T 50538

《化学工业给水排水管道设计规范》GB 50873

《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903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

《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规范》GB 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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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GB 7231

《氯气安全规程》GB 11984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

《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GB 14925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 19489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82

《城镇污水处理厂臭气处理技术规程》CJJ/T 243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NH?-N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HJ 79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医疗机构》HJ 1105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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